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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公

司股票自 2017 年 4 月 5 日（周三）开市起停牌。根据相关规定，公司本次筹划

的重大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4 月 19 日（周三）开市起转

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继续停牌。 

公司原预计在 2017 年 5 月 5 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现

公司申请股票自 2017 年 5 月 5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并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

1 个月。 

一、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1、主要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初步确定为第三方，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2、交易方式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标的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本次

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本次重组的具体交易方式尚未最终确定，可能根

据交易进展进行调整。 

3、标的资产情况 

目前初步确定，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属于医药行业，公司就本次交易相关事



项正积极进行沟通商谈。 

二、公司停牌期间的相关工作及延期复牌原因 

自公司股票停牌以来，公司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各项工作，相关中介

机构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资产开展了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并对

相关实施方案、程序进行了商讨和论证。同时，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仍需要进一步商讨和论证，所涉及的审计、评估

等相关工作仍在进行，公司难以按原计划最晚于 2017 年 5 月 5 日披露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方案并申请股票复牌。鉴于公司正在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

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确保公平披露信息，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特申请股票延期复牌，公司股票于 2017

年 5 月 5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三、公司股票停牌前 1 个交易日的主要股东持股情况 

1、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股份类别 

1 
深圳中农大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23,864,667 28.42% A 股 

2 中科汇通（深圳）股权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 
9,518,376 11.33% A 股 

3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

三号 
4,208,900 5.01% A 股 

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信量化

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635,414 1.95% A 股 

5 
陈权健 1,251,803 1.49% A 股 

6 
李林琳 1,210,000 1.44% A 股 

7 
周建新 1,072,712 1.28% A 股 

8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838,491 1.00% A 股 



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摩根

士丹利华鑫多因子精选策略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630,407 0.75% A 股 

10 
孙丽丽 567,198 0.68% A 股 

2、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股份类别 

1 
深圳中农大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23,864,667 28.42% A 股 

2 中科汇通（深圳）股权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 
9,518,376 11.33% A 股 

3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

三号 
4,208,900 5.01% A 股 

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信量化

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635,414 1.95% A 股 

5 
陈权健 1,251,803 1.49% A 股 

6 
周建新 1,072,712 1.28% A 股 

7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838,491 1.00% A 股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摩根

士丹利华鑫多因子精选策略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630,407 0.75% A 股 

9 
孙丽丽 567,198 0.68% A 股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华

趋势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02,191 0.60% A 股 

四、承诺事项 

若公司未能在继续停牌的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重组方案且公司未

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者申请未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证券最晚将于 2017 年 6 月

5 日恢复交易，同时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是否继续推进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及相关原因。 

若公司决定终止重组，或者公司申请股票复牌且继续推进本次重组后仍未能



披露重组方案并导致终止本次重组的，公司承诺自披露终止重组决定的相关公告

之日起至少 1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特此公告。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五月四日 

 




